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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已於 2014年 1月 28日刊發的有關截

至 2013年 12月31日止 3個月主要經營數據及集團資產狀況更新之公告之中文版（該

「公告」）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載於該公告第四頁最後一個段落「 ( i i ) the integrat ion of our

abovementioned coal mines in the Sichuan province as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」的中文

翻譯應為「 (ii)政府規定上述四川省煤礦整合」而不是「 (ii)政府規定上述貴州省煤礦

整合」。

承董事會命

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鮮揚

香港，2014年1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（主席）及孫建坤先生；以及本公司

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興先生、陳利民先生及黃容生先生。


